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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五届会议 

议程项目 129 和 135 

2010-2011 两年期方案预算 

联合检查组 
 
 
 

  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关于统一飞行舱位标准的可

行性的报告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大会第 60/255、62/238 和 63/268 号决议，对现行工作人员旅

行标准予以审查，以期统一这些标准。本报告指出，秘书长主管下的机构(联合

国及各基金和方案)已经统一了很多主要旅行政策，并建议，各机构如更多参与

机构间旅行事务网络，可在这方面取得更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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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背景 
 
 

1. 联合国全系统的旅行政策是近年来若干研究和审查的重点。最近关于这一问

题的研究是从 2005 年联合检查组的一份报告(见 A/60/78)及秘书长的相关说明

(A/60/78/Add.1)开始的。大会审议了这些报告后，在第 60/255 号决议(第四节

第 2 段)中请秘书长在联合国系统行政首长协调理事会(行政首长协调会)框架内

审查工作人员、联合国机关和附属机关以及联合国系统各组织成员的旅行标准和

应享待遇，以期在联合国系统一级制定一项共同政策。 

2. 为此，行政首长协调会秘书处于 2007 年编写了一份旅行政策审查报告

(A/61/801)，该报告载述了关于全系统现行旅行政策和做法的调查结果。这项调

查是在 2006 年后期进行的，通过机构间旅行事务网络分发给了联合国系统内外

约 38个政府间组织。共有 17个实体(联合国系统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有 16个)

作出了答复，提供了自联合检查组提交报告后的两年中旅行政策差异的最新状

况。该报告的结论认为，全系统的旅行政策仍然存在差异，有时差异还很大，主

要集中于出差旅行方面。对其他类别的旅行，由于引进了一笔总付的选择，各实

体间的差异有所缩小，但各实体进行此类付款的依据仍各有不同。 

3. 大会第六十二届会议通过的第 62/238 号决议第十五节注意到上述秘书长报

告，并认可行政和预算问题咨询委员会的建议。行预咨委会要求“根据行政首长

协调会的审查和具体建议，提交一份综合报告，以期协调联合国共同制度工作人

员的旅行标准，说明秘书长可授权采取的措施以及需大会核可的措施”

(A/62/351，第 5 段)。 

4. 随后，大会第六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第 63/268 号决议第二节要求，综合报告

应包括关于用公务旅行所积累的里程积分减少飞行费用这一办法的评价。 

 

 二. 结论 
 
 

5. 各机构间机制，包括行政首长协调会相关附属机构，特别是财政和预算网络

及人力资源网络，近年来一直在讨论进一步协调旅行政策的可能性。2008 年，处

理旅行政策问题的人力资源/财政和预算联合工作组商定，有必要以联合检查组

2005 年报告中的建议为基础开展工作，但认为采取任何行动都必须考虑所涉经费

问题。各机构也同意建立并维持一个数据库，作为应享旅行待遇资料库，用以促

进互通各种旅行政策和做法。 

6. 此外，鉴于大会决议要求检查秘书长可授权采取的措施，行政首长协调会为

此开展了进一步审查，审查结果编入了本报告。根据第 62/238 号决议，该审查

的重点是联合国秘书处及各基金和方案统一旅行政策的状况，因为这些实体直接

归秘书长主管。独立理事机构主管下的专门机构不在审查范围内。协调会联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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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查所涉的每个实体，作出答复的各机构(联合国、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开发署)、

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难民署)、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儿基会)和世界粮

食计划署(粮食署))的审查结果摘要列于本报告所附列表。 

7. 该表显示，各基金和方案在旅行政策的很多方面已经实行联合国秘书处所用

标准。对飞行舱位标准，所有接受调查的机构都规定，高于 D-2 职类工作人员无

论旅行时间长短均可享用公务舱，D-2 及以下职等工作人员享用经济舱，但如果

飞行九小时以上，可享用公务舱。另外，机场费用数额除一个机构外已全部统一，

该机构(粮食署)对特定城市采用特别标准。 

8. 调查还探索了各主要类别应享旅行待遇的一笔总付选择情况：任职、离职回

国、工作地点调动、回籍假和教育。在这些类别中，各机构继续使用统一办法，

但回籍假和教育类稍有差异，所用标准为经济舱全价的 75%(粮食署为 80%)。这

符合联合检查组 2005 年报告中的建议 3 所提出的基准。 

9. 最后，如该表所示，任职、离职回国和工作地点调动各类旅行的一笔总付选

择仍然存在相当大的差异。并非所有机构都提供一笔总付选择，在提供这种选择

的情况下，有关旅行类别的一笔总付数额为 75%到 100%不等。 

10. 大会第 60/255、62/238 和 63/268 号决议要求，审查应包括秘书长可授权采

取的措施，以便进一步统一旅行政策，并研究用飞行常客里程减少旅行费用的办

法。如本报告所示，秘书长主管下的各实体在旅行政策上已达到很高程度的统一。

因此，大会不妨请秘书长及各基金和方案的行政首长：(a) 继续统一旅行政策和

做法，特别是通过机构间旅游事务网络；(b) 按照联合检查组在最近题为“审查

联合国系统内部的旅行安排”的报告中提出的要求(见 A/65/338)，参与并全力支

持机构间旅游事务网络。 

11. 关于常客里程问题，联合检查组在同一报告第 97 段中提到了这一点；它指

出，“大多数组织都没有制定对所购机票使用飞行常客里程(常客里程)的计划，

并且称，使用常客里程计划需要利用行政资源，成本高昂，程序繁琐”。该报告

第 98 段指出，检查专员一致认为，“各组织的常客里程管理工作很繁琐，而且分

配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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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联合国及各基金和方案的旅行政策 

标准 联合国秘书处 开发署 难民署 儿基会 粮食署 

D-2 以上工作人员 

飞行 

公务舱 

不论旅行时间 

公务舱 

不论旅行时间 

公务舱 

不论旅行时间 

公务舱 

不论旅行时间 

公务舱 

不论旅行时间 

D-2 及以下工作 

人员飞行 

9 小时以上 

公务舱 

9 小时以上 

公务舱 

9 小时以上 

公务舱 

9 小时以上 

公务舱 

9 小时以上 

公务舱 

机场费用 纽约——63 美元 

其他各地——38美元

 

任何地点均无特别

标准 

纽约——63 美元 

其他各地——38美元

 

任何地点均无特别

标准 

纽约——63 美元 

其他各地——38美元

 

任何地点均无特别

标准 

纽约——63 美元 

其他各地 — 38美元

 

任何地点均无特别

标准 

纽约——63美元 

其他各地——38美元

 

选定城市(伦敦、巴

黎、罗马、东京和哥

伦比亚特区华盛顿)

特别标准(50美元) 

任职一笔总付 不提供一笔总付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额票价的 75% 

不提供一笔总付 空运协会全额票价

的 100%，不足 9 小时

享用经济舱，9 小时

以上享用公务舱 

空运协会全额票价

的 80%，不足 9 小时

享用经济舱，9 小时

以上享用公务舱 

离职回国一笔总付 空运协会经济舱单

程全额票价的 75% 

不提供一笔总付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额票价的 75% 

空运协会全额票价

的 100%，不足 9 小时

享用经济舱，9 小时

以上享用公务舱 

空运协会全额票价

的 80%，不足 9 小时

享用经济舱，9 小时

以上享用公务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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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 联合国秘书处 开发署 难民署 儿基会 粮食署 
      

回籍假一笔总付 空运协会经济舱往

返全额票价的 75%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额票价的 75%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额票价的 75%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额票价的 75% 

空运协会全额票价

的 80%，不足 9 小时

享用经济舱，9 小时

以上享用公务舱 

工作地点调动一笔 

总付 

不提供一笔总付 不提供一笔总付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额票价的 75% 

空运协会全额票价

的 100%，不足 9 小时

享用经济舱，9 小时

以上享用公务舱 

空 运 协 会 全 价 的

80%，不足 9 小时享

用经济舱，9 小时以

上享用公务舱 

教育一笔总付 空运协会经济舱往

返全价的 75%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价的 75%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价的 75% 

空运协会经济舱全

价的 75% 

空运协会学生价的

80%，不论飞行时间

 

 


